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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

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本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下简称“大会” ），审议《关于持续运作新

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5年7月19日起，至2025年8月14日17:00止（送达时

间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3、会议计票日：2025年8月15日

4、会议表决票将寄送至本基金管理人，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收件人：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桂湾四路197号前海华润金融中心T1栋第29层

联系人：张绍东

联系电话：0755-23695990

邮政编码：518057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专用” 。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见附件一）。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7月18日， 即在2025年7月18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15:00）结束后，在本基金登记机构新疆前

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与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注：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

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

四、投票方式

1、本次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方式仅限于书面纸质表决。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从相关报纸

上剪裁、复印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qhlhfund.com）在“公司公告” 中下载并

打印表决票（附件二）。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

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经认可的业务授权

章，下同），并提供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

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

表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护照或其他身

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授权代表有

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 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个人投

资者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

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可参照附件三）。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

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4）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机构投

资者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

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可

参照附件三）。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

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

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

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

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如代理人

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

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5）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3、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1）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多次以有效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最后一次纸面授权为准。 如最

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次，不能确定最后一次纸面授权的，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纸

面授权为准。 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纸面授权均表示一致的，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多

次纸面授权同一受托人但授权表示不一致的， 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

表示行使表决权；若授权不同受托人且授权表示不一致的，视为授权无效，不计入有效票；

（2）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

受托人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

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3）如委托人既进行委托授权，又送达了有效表决票，则以有效表决票为准，授权视

为无效。

4、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在前述会议投票

表决起止时间内（送达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快递或邮

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桂湾四路197号前海华润金融中

心T1栋第29层）， 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五、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于本次通讯会议表决截止日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

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

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规定时间之前送达基金

管理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

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无法辨认、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

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 计入对应

的表决结果， 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

数。

（3）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

份额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权授权的证明文件的， 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前送达基金管

理人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

额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

票；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①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

为被撤回；

②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 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 计入弃权表决

票；

③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基金管理人

接收的时间为准。

六、决议生效条件

1、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

的基金份额不少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

2、《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应当由提交有效

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方为

有效；

3、 直接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表决意见的代理人，同

时提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 受托出具表决意见的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

的凭证及委托人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证明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并

与基金登记机构记录相符；

4、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自表决

通过之日起五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生效之日起 2�日内在

规定媒介上公告。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

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少于权益登记日基金

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方可举行。 若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

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少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

一，召集人可以在原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3个月以后、6个月以内，就原

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

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基金份额的持有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

决意见。

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做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 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

份额持有人重新做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

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八、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绍东

联系电话：400-640-0099；0755-23695990

传真：0755-82788000

网址：www.qhlhfund.com

客服邮箱：service@qhlhfund.com

2、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公证机构：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公证处

联系人：陈梦阳

联系电话：15817249513

4、见证律师事务所：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九、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确保表决票于表决截

止时间前送达。

2、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

何疑问， 请拔打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40-0099,

0755-2369599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qhlh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3、基金管理人将在公布本公告后，在2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就持有

人大会相关情况做必要说明，请予以留意。

4、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特此公告。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一：《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附件二：《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一：

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一、重要提示

1、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基金合同》” ）等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

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议案。

2、本次议案需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通过，因此该议案存在无法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3、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须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本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的备案，均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景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

判断或保证。

二、议案具体内容

为实施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提议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

本次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有关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根

据市场情况， 决定采取相关基金持续运作的措施以及确定基金持续运作各项工作的具体

时间。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二：

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 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代理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码/营业执照注册

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请以打“√” 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 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代表基金

份额持有人所持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 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无法辨认、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

盾，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

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账户号”仅指持有本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

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 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

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本表决票可剪报、 复印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qhlhfund.com在 “公司公

告” 中下载并打印，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投票截止日为2025年8月14日的以通讯方式召开的

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并代为全权行使对所有议

案的表决权。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若新疆

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持有人大会的， 本授权继续

有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明编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此授权委托书可剪报、复印、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qhlhfund.com在“公司

公告” 中下载并打印，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2、“基金账户号”仅指持有本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

此类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

他情况可不必填写。 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

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3、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代表委托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

公司代码：600688�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上海石化 编号：临2025-031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连同其附属公司，“本集团”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之《第十三号-化工》第十五条的相关

规定，特将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6个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2025年上半年主要产品经营数据

产品名称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销售收入 （人民币千元）

炼油产品

柴油 119.87 118.62 7,705,825

汽油 166.81 167.58 13,496,370

航空煤油注1 112.61 68.69 3,316,209

化工产品

对二甲苯注2 35.29 35.25 2,124,337

苯注1 17.48 17.43 1,033,243

乙二醇注2 1.27 1.21 48,290

环氧乙烷 2.75 2.70 149,276

乙烯注2 27.33 - -

聚乙烯 26.52 26.43 2,049,398

聚丙烯 19.25 19.02 1,420,763

腈纶 1.20 1.18 152,700

注1：销量不包括来料加工业务。

注2：产销量差距部分为内部自用。

以上销量和销售收入数据不包含本集团石油化工产品贸易数据。

二、2025年上半年主要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吨

产品名称 2025年上半年均价 2024年上半年均价 同比变动幅度 环比变动幅度*

柴油 6,496 6,927 -6.21% -2.43%

汽油 8,054 8,715 -7.59% -6.19%

航空煤油 4,828 5,683 -15.05% -10.30%

乙烯 - - - -

对二甲苯 6,026 7,461 -19.24% -5.91%

苯 5,926 7,508 -21.07% -17.18%

乙二醇 3,980 3,979 0.03% -

环氧乙烷 5,533 - - -

聚乙烯 7,754 7,966 -2.66% -8.08%

聚丙烯 7,471 7,563 -1.22% -1.75%

腈纶 12,942 13,165 -1.69% -3.93%

原材料名称

2025年上半年平均加

工成本

2024年上半年平均加

工成本

同比变动幅度 环比变动幅度

原油 4,002 4,382 -8.67% -3.18%

*环比指2025年第二季度与2025年第一季度对比

三、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

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

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公司代码：600688� � � � � � � � � �公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2025-030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本集团2025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预计约为人民币

4.18亿元到5.11亿元。

●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本集团2025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亏

损预计约为人民币3.97亿元到4.86亿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经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预计约为人民币4.18亿元

到5.1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亏损预计约为人民币3.97亿元到4.86亿元。 具

体数据将在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3、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千元） 27,91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千元） 61,305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股） 0.003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本集团于2025年上半年业绩预计亏损的主要原因如下：

2025年上半年原油价格总体延续震荡下行趋势，产品市场需求未有明显改善，公司主要炼化产品价

格与原料成本价差缩减，挤压利润空间。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2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

上的情形。

2．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25年

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3,9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

降约35,561.25万元，同比降幅约71.90%。

3．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约为12,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约34,994.60万元，同比降幅

约74.47%。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13,9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约35,561.25万元， 同比降幅约

71.90%。

预计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约为12,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约34,994.60万元， 同比降幅约

74.47%。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利润总额：59,642.6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9,461.2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46,994.60万元。

（二）每股收益：0.89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受相关政策以及部分产品社会库存持续消化等影响，2025年上半年公司

胃肠感冒类、抗感染类、止咳类等主要产品销售同比下降。 面对业绩及成本承

压，公司持续保持研发投入强度，加大产品二次开发和新产品研发力度；同时

积极推进专业学术推广体系建设，加强营销改革转型，强化运营管控，严格控

制发货，重点推进终端动销。2025�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约21.60亿

元。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 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

约为1,90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约550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15�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登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7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200万元–300万元

盈利：866.1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5.36%-76.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150万元–200万元

盈利：910.8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8.04%-83.5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45元/股–0.0217元/股 盈利：0.0628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但本公司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已与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整体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相比变化不大， 但黄金矿采选业务因改扩建工程影

响产量有较大幅度减少，导致黄金矿采选业务毛利率大幅下降；叠加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以及财务费用

上涨的影响，导致本报告期公司整体盈利同比下降较多。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48� � �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25-031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280万元–520万元 盈利：2,536.37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480万元–830万元 盈利：2,340.1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71元/股–0.0132元/股 盈利：0.065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半年度亏损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 公司集成解决方案业务的收入和毛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

降，同时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计提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2025年下半年，公司将持续加强和巩

固金融科技业务，积极拓展其他行业数字化业务，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精益化管理，控制成本费用，提质增

效，积极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2025年半年度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85� � � � � � � � � �证券简称：ST雪发 公告编号：2025-021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2,000万元-3,200万元 亏损：1,977.9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1,700万元-2,500万元 亏损：1,810.8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68元/股-0.0588元/股 亏损：0.036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健发展，供应链业务继续拓展新渠道，增加客户储备；文旅业务降本增效，经营利润

同比有所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

2、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2025年8月30日， 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21� � � � � � � �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2025-029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

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636号，详见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

25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同意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注册的批复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7月14日完成2025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1.9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按规定履行相关手续。

按照债券相关规定，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

披露《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300733� �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5-054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为盈█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5,500.00万元至5,700.00万元

盈利：2,427.8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6.54%-134.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4,898.08万元至5,198.08万元

盈利：2,105.5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37.38%-146.88%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民用航空业务持续增长，军品业务景气度同比回升，航空军品盈利能力获得提升；

2、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凸轮轴总成、连杆总成及曲轴减震器产品新客户产品销售量逐步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涡轮增压器销售

约57.51万台，同比增长21%。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具体数据以公司公布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五、备查文件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说明》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59�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1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 -� 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85,000万元 – 105,000万元

亏损：74,289.33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4.42%�-�41.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88,000万元 – 108,000万元

亏损：75,507.6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6.54%�-�43.0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5314元/股 -�0.6565元/股 亏损：0.464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滑，致使国内石化行业供销市场受到冲击，产品价格下滑，叠加国内产能持续释放、下游需求不及

预期、新能源汽车替代加速等多重因素制约，华锦股份半年报主要经营业绩同比下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4日


